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关于注销西藏林泰纸业开发有限公司等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4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原质检总局令第156号），因西藏林泰纸业开发有限公司、西藏华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许可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延续，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决定注销该公司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现将名单予以公布。

特此公告。

附件：注销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名单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12月12日

附件

	序号
	企业名称
	生产地址
	产品名称
	证书编号
	有效期
	发证日期
	注销原因

	1
	西藏林泰纸业开发有限公司
	拉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B区波玛路22号
	食品用纸包装、容器等制品
	（藏）XK16-205-00002
	2022.08.04
	2017.08.05
	有效期满未延续



	2
	西藏华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拉萨市堆龙德庆县羊达乡
	复混肥
	（藏）XK13-001-00002
	2022.08.03
	2017.08.04
	有效期满未延续




